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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量房交易申报

（一）业务描述

增量房契税申报是税务机关为了方便纳税人办理新房交易纳税申报缴税业

务，提高征收单位的办公效率，综合了契税、印花税规费申报的基本元素而设计

的一项申报业务，纳税人可以通过一张增值税交易申报表完成多项税（费）种的

申报。本业务包含增量房销售信息采集、增量房交易申报、税费缴纳、证明开具

等功能。

纳税人需签署法律责任声明书，对自行申报的数据真实性担负法律责任，请

您熟知！

（二）操作流程

1．业务办理流程

点击【增量房交易申报】功能菜单进入办理历史记录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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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新增】进入【增量房销售信息采集_初始信息】页，纳税人需填写交

易基本信息与家庭成员信息，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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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家庭界定：购买方为个人时，家庭成员范围“夫妻双方及未成年子女；未成年标

准：未满十八周岁”；如果购买方成年且未婚，则无需录入家庭成员信息；如果购买方未成

年，需要录入父母双方及兄弟姊妹信息。

如果本合同为多人共有，则对应的共有人需要勾选“买受人”身份。

点击【法律责任说明】进入法律责任声明阅读界面，点击【已阅读】返回初

始化界面，勾选“我已阅读，并签署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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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下一步】按钮，填写增量房销售信息采集_采集表页，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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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数据补充完成后，点击【保存】，增量房销售信息采集保存成功，可在

保存成功后的页面进行修改或提交，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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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采集状态为“已保存”状态下，用户可对已采集的增量房信息进行修改、删除操作，如

确认已采集信息无误可在此页面点击【提交】，进行下一步操作。

发票信息需要纳税人自己采集，录入本次交易房屋的全额发票即可，请勿多录或者少录，

系统会根据您录入的发票的税价合计，自动折算实测面积，如果“建筑面积（第三方）”与

“建筑面积（修正）”两个数据不一致，您需要确认“建筑面积（修正）”数据是否为您本次

交易房产的实测面积。

点击【提交】，提交成功增量房销售信息采集已完成，可按提示是否生成申

报表，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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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增量房销售信息采集业务提交后无需进行税务端审批，可自主办结完成，采集状态直接

由“已保存”变为“已完成”；

采集状态为“已完成”状态下且未申报记录，对已采集的增量房信息无法进行修改操作，

如用户需要变更信息只能按照“删除”-“新增”步骤重新采集信息。

点击【确定】自动生成申报表，直接跳转至申报模块进行增量房交易申报业

务办理。核对申报税款信息无误后，点击“保存”，申报状态为已保存，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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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申报表单数据由系统自动计算得出不支持自定义修改，如对申报数据存在异议请到

服务大厅办理；

2 电子税务局暂时并不支持享受拆迁减免优惠的政策，这类业务需要线下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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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申报”，申报提交成功，申报状态为“审核中”，提示等待税务人员审

核，如“已保存，未申报”也可以到【增量房交易记录】页面通过历史信息中的

【查看申报】按钮，进入申报状态为已保存的增量房销售信息中进行申报，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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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增量房销售信息申报业务提交后需进行税务端审批，存在“审核中”状态，纳税人

对已申报的增量房销售信息无法进行修改、作废、删除操作，需要等待税务端审核后再进行

操作；税务人员审核通过之后，刷新页面申报状态会从“审核中”变为“已申报”。

选择“已申报，未缴款”的增量房交易记录，点击【缴费】进行扣款操作，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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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契税扣款”或“印花税扣款”进行扣款操作，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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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存在已扣款未及时同步扣款信息，可以点击【已完成支付】同步扣款信息，

也可以到【增量房交易记录】页面通过历史信息中扣款状态后的刷新按钮同步扣

款信息，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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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当有两种税种需要缴纳，只缴纳一种后，会提示您前往缴纳另一种税种；

当有两种税种时，只缴纳一种后，应缴纳税款信息页面中税款状态与按钮状态会提示您

哪种税款未进行缴纳。

请先缴纳契税，再缴纳印花税。

申报后，可在【增量房交易记录】，查看申报状态，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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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已申报，已扣款”的业务，可以开具本次交易的税收完税证明，如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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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完税证只能转开一次，如果您完税证丢失使用主权人的账号登录 PC端电子税务局，

在【证明开具】-【开具税收完税证明补打（表格式）】模块，查询补打。

2．业务办理情况查询

“提交/关闭”后，可在【增量房交易记录】，查看提交/保存结果，如图：



16

（三）注意事项

1 非住宅 2014年以前的合同需按天征收滞纳金，电子税务局暂不受理合

同签订时间为 2014年之前的非住宅类型的业务；

2 采集销售信息表时，购房发票信息需要纳税人自己采集，录入本次交易

房屋的全额发票即可，请勿多录或者少录，系统会根据您录入的发票的税价合计，

自动折算实测面积，如果“建筑面积（第三方）”与“建筑面积（修正）”两个数

据不一致，您需要确认“建筑面积（修正）”数据是否为您本次交易房产的实测

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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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量房交易申报

（一）业务描述

存量房交易申报是税务机关为了方便纳税人办理二手房交易纳税申报缴税

业务，提高征收单位的办公效率，综合了流转税、所得税、财产税、行为税及相

关规费申报的基本元素而设计的一项申报业务，纳税人可以通过一张存量房交易

申报表完成多项税（费）种的申报。本业务包含存量房销售信息采集、存量房交

易申报、税费缴纳、证明开具、发票开具等业务功能。

纳税人需签署法律责任声明书，对自行申报的数据真实性担负法律责任，请

您熟知！

（二）操作流程

1．业务办理流程

点击【存量房交易申报】功能菜单进入办理历史记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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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添加采集信息】按钮，进入【存量房销售信息采集_初始信息】页，

纳税人需填写交易基本信息与家庭信息，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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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家庭界定：

转让方和购买方为个人时，家庭成员范围“夫妻双方及未成年子女（未成年标准：未满

十八周岁）”；

如果转让方和购买方成年且未婚，则无需录入家庭成员信息；

如果转让方和购买方未成年，需要录入父母双方及兄弟姊妹信息；

如果本合同包含多个共有人，且属于同一家庭。第一个购买方需要在“家庭信息”模块

维护其买受人身份；

当家庭信息只有一人时可不填写其家庭关系。

点击【法律责任说明】进入法律责任声明阅读界面，点击【已阅读】返回初

始化界面，勾选“我已阅读，并签署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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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存量房销售信息采集_采集表页，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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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点击“个人所得税扣除成本及合理费用”录入框，会弹出个税扣除成本界面，填写

扣除数据完毕，点击【关闭】即可，扣除项目录入需要在资料采集环节上传相应的扣除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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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信息补全，点击【保存】按钮，保存【存量房销售信息采集表】，点击

【资料采集】按钮，进入资料采集页面（部分必填），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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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点击【选择】/【扫描】按钮，从本地选择一张图片或选择拍照，点击【上传

图片】，点击【完成】可在资料采集后的页面进行修改或提交，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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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下图仅为上传流程演示，具体上传附件以资料采集页面列表显示为准。

存量房交易必须上传必要资料，如填写个税扣除项，需上传对应的扣除凭证。

点击【提交】，存量房销售信息采集提交成功，可以在【存量房交易记录】

页面通过历史信息中的【查看采集】按钮，进入查看采集的存量房销售信息，采

集状态由已保存变更为“已提交”。如图：

采集状态“已提交”的业务，需要等待税务端进行审批，审批通过之后，采

集状态由“已提交”变为“已审批”。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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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存量房销售信息采集业务提交后需进行税务端审批，存在“已提交”状态，纳税人

对已采集的存量房销售信息无法进行修改、作废、删除操作，需要等待税务端审核后再行操

作；

2、“已完成”状态下且未申报记录，对已采集的存量房信息无法进行修改、删除操作，

如用户需要变更信息只能按照“作废”-“删除”-“新增”步骤重新采集信息；

打开【存量房交易记录】，选择采集状态为“已审批”的存量房销售信息采

集记录，点击【查看采集】，页面跳转至采集完成的存量房销售信息页面，核对

存量房销售信息采集数据无误后，点击【生成申报表】，提示是否确定要生成申

报表，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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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申报税款信息无误后，点击【保存】按钮保存申报表，申报状态显示为

“未申报”，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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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申报”，申报提交成功，申报状态为“审核中”，提示等待税务人员审

核，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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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存量房交易申报表提交后需进行税务端审批，存在“审核中”状态，纳税人对已申

报的存量房销售信息无法进行修改、作废、删除操作，需要等待税务端审核后再进行操作，

税务端审核通过之后，刷新页面“审核中”变更为“已申报”；

“已申报”的业务点击【税款缴纳】按钮，前往【税款缴纳】页面，也可以

通过【存量房交易记录】历史信息列表中的【缴费】按钮，进入税款缴纳页面，

如图：



31

选择“税款信息 1”或“税款信息 2”点击【下一步】操作进行税款缴纳，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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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已经完成缴纳税款，税款状态显示“未扣款”，可以点击【已完成支付】

同步扣款信息，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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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当有两种税种需要缴纳，只缴纳一种后，会提示您前往缴纳另一种税种；

当有两种税种时，只缴纳一种后，应缴纳税款信息页面中税款状态与按钮状态会提示您

哪种税款未进行缴纳。

本次申报的买卖双方的所有税款全部缴纳完成之后，税款状态才会变更为“已缴款”。

已经缴纳税款的业务，可以点击【证明开具】按钮，进入证明开具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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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买卖双方如果都缴纳的税款，买卖双方都需要开具税收完税证明。完税证只能转开

一次，如果您完税证丢失使用主权人的账号登录 PC 端电子税务局，在【证明开具】-【开

具税收完税证明补打（表格式）】模块，查询补打。

已经开具税收完税证明的业务，可以点击【发票】按钮，代开本次交易的增

值税普通发票。



35

注：目前部分地区线上可以开具增值税电子发票，如提示您该地区无法开具增值随普通

发票，请您前往大厅开具纸质发票。

2．业务办理情况查询

返回业务办理历史列表可查询业务状态，如果状态未更新，可下拉进行页面

刷新，业务状态会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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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意事项

1 申报表单数据由系统自动计算得出不支持自定义修改，如对申报数据存

在异议请到服务大厅办理；

2 电子税务局暂时并不支持享受拆迁减免优惠的政策，这类业务需要线下

办理。

3 非住宅 2014年以前的合同需按天征收滞纳金，电子税务局暂不受理合

同签订时间为 2014年之前的非住宅类型的业务；

4 买卖双方的联系电话，请填写正确的手机号码，我们会向您的手机号码

推送消息。

5 目前部分地区线上可以开具增值税电子发票，如提示您该地区无法开具

增值随普通发票，请您前往大厅开具纸质发票。

6 上次取得房屋的方式为“非买卖”的业务，不支持线上办理，请您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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